附件2

义乌市商贸、物流项目用地土地市场化出让
[bookmark: _GoBack]一阶段竞价摇号规则

为规范义乌市商贸、物流项目用地市场化出让一阶段竞价工作，确保现场摇号程序公平、公正、公开，特制定本规则。
一、组织实施与监督
 现场摇号由地块所在镇街与义乌产权交易所共同组织，委托义乌市公证处摇号。
二、摇号触发条件与资格确定
1.触发条件:若多人竞价达到上限亩均税收，系统自动触发摇号程序。
2.资格确认:系统提示所有参与竞亩均税收的竞买人是否接受上限价格并确认参加摇号（投报上限价格者默认为确认），提示时间设定为20 分钟。摇号确认一经提交不得放弃，未确认参加摇号的竞买人不得参加现场摇号。
3.资格确定结果处理：确认参加摇号的竞买人全部参与摇号。
三、摇号操作流程
[bookmark: OLE_LINK1]当确认参加摇号的竞买人后，系统自动对每个竞买人随机生成1个编号。现场摇号采用乒乓球摇号进行，公证人员将分别代表相应竞买人的乒乓球（即一个竞买人一个乒乓球），逐一放入摇号机内，产生第一个摇出的乒乓球即为竞得人。
注：摇号结果产生后若竞得人放弃：摇号人数为2名，确定另一名竞买人为竞得人。摇号人数为3人以上，组织剩余竞买人重新摇号确定竞得人。单次摇号程序中累计放弃人数达2名（含首次放弃及后续重摇过程中的放弃），地块流拍。
四、摇号结果确认
摇号结果产生后，由义乌产权交易所向竞得人颁发《竞价结果通知书》。
五、规则解释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义乌市商贸、物流项目用地市场化出让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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